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2025年矿泉水采购项目询价通知书
一、采购编号：202509001
二、项目名称：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2025年矿泉水采购项目
三、项目简介：本项目共1个包，采购内容：因医院工作需要，拟采购2025年矿泉水一批。

四、本项目最高限价：预算金额：120000元；单价最高限价：62.4元。报价超过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，作无效投标处理。（本项目所有运输、保险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由中标人负责。）
五、本项目有效投标人不足3家的，终止采购活动。
六、本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转包。
七、供应商资格、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：
（一）供应商资格、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
1.供应商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下列条件：
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1.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6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. 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：无
3.其他类似效力要求：见第八第（三）点
八、应当提供的资格、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：
（一）、应当提供的资格、资质性文件及其他类似效力的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（1）供应商为企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”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“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”；
（2）供应商为事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”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“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”；
（3）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提交有效的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”或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”或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”，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“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”或“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”或“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”和“组织机构代码证”；
（4）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的提交有效的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”或“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”；
（5）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提供“身份证明文件”。
注：①以上1-5项具有同等的投标效力，提供任一项即可。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（1）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。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：
（1）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。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：
（1）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。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（1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。
（二）其他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：无 

（三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相关证明材料：
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［注：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（在有效期内、两面均应复印）或护照复印件（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，按此提供）；
2.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身份证两面均应复印）（注：①在有效期内；②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投标文件并参加投标的，则可不提供）。
3.法人授权书原件（注：①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响应文件并参加谈判的适用；②非独立法人机构提供相应的有授权资格的负责人授权书原件；③其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私人印章须与其相对应的身份证明文件[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（外籍人士适用）]上姓名一致。）
注： 1.响应文件提交一式贰份，其中正本壹份，副本壹份，可以单独密封包装，也可以所有响应文件密封包装在一个密封袋内。2. 响应文件密封袋的最外层应清楚地标明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项目编号、供应商名称，并加盖供应商鲜章。3.所有外层密封袋的封口处应粘贴牢固。
九、本项目技术、服务、履约主要条款及其他要求条款。
第一部分：技术要求(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不满足的，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。)
一、项目概述：
项目名称：2025年矿泉水采购项目。
二、技术参数要求：
	序号
	货物品名
	单价最高限价
	规格
	数量
	单位

	1
	桶装矿泉水
	11.8元
	大于18L
	1
	桶

	2
	瓶装矿泉水
	25.3元
	大于等于550ml/瓶，24瓶/件，24瓶/件
	1
	件

	3
	瓶装矿泉水
	25.3元
	大于等于360ml且小于等于400ml/瓶，24瓶/件
	1
	件


备注：

1、矿泉水购金额控制价为12.00万元，供应商按上述招标清单进行单价报价，中标当年按中标单价及供货清单进行结算，不得超过12.00万元。
2、结算时需严格按照中标单价进行结算。
3、供应商参与投标时单价不得高于医院制定的单价。

4、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确定的产品规格、型号及数量及时供货，如临时更换送达地点、临时要求提前或延后配送等，须严格按照医院要求进行配送。
第二部分：商务条款及其它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送货地点：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。
2.合同履行时间：
合同履行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65日内完成，将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。 

3.售后服务要求：若成交供应商未在7日内解决质量问题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，由成交人全额承担。
4、售后服务要求：
4.1 质保期要求成交人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进行处理。
4.2 质保期内或者超过质保期，如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，由供应商负责解决并承担有关费用。
5 付款方式：供应商应开具有效等额增值税发票每月结算一次，金额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，每年仅在预算内进行支付。
6、质保期：自交货之日起不低于一年。

十、成交原则：本项目在询价小组对供应商响应文件审查结束后,对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，按照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报出的一次不得更改的价格，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且总价金额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十一、本项目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：报名邮箱地址：1531036850@qq.com,报名材料如下：
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需提供单位介绍信（需注明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介绍信有效期）、被介绍人代表身份证（验原件，留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（本人签字的复印件）。
报名时间：2025年9月19日00:00:00至2025年9月22日23:59:59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，以发送电子邮件报名信息时间为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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